
证券代码：600577 证券简称：精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7

债券代码：110074 债券简称：精达转债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

担保余额（不含

本次担保金额）

是否在前期

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

否有反担保

天津精达漆包线有限公司 20,250 万元 61,978 万元 是 否

铜陵顶科线材有限公司 6,000 万元 43,300 万元 是 否

铜陵精达漆包线有限公司 53,500 万元 192,880 万元 是 否

铜陵精达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3,000 万元 41,168 万元 是 否

天津顶科线材有限公司 4,000 万元 2,000 万元 是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

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455,037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72.13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

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提供担

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1、因天津精达漆包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精达”）银行授信事宜，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达股份”或“公司”）与农业

银行天津东丽支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天津精达与其签订的《银行承

兑协议》、《国内信用证开证合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提供最高额 20,250

万元最高额连带责任担保。

2、因铜陵顶科线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陵顶科”）银行用信事宜，公

司与邮储银行铜陵分行签署了《连带责任保证合同》，为铜陵顶科与其签订的《电

子商业汇票银行承兑业务总协议》提供 3,000 万元连带责任担保。

3、因铜陵顶科银行用信事宜，公司与中国银行铜陵分行签署了《保证合同》，

为铜陵顶科与其签订的《商业汇票承兑协议》提供 3,000 万元连带责任担保。

4、因天津顶科线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顶科”）银行授信事宜，公

司与华夏银行天津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天津顶科与其签订的《银

行承兑协议》、《国内信用证开证合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提供 4,000 万

元最高额连带责任担保。

5、因铜陵精达漆包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陵精达”）银行授信事宜，

公司与农行铜陵开发区支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铜陵精达与其签订的

《银行承兑协议》、《国内信用证开证合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提供金额

40,500 万元最高额连带责任担保。

6、因铜陵精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事宜，公司与工行铜陵百大支行签署了《保

证合同》，为铜陵精达与其签订的《银行承兑协议》提供金额 6,000 万元连带责

任担保。

7、因铜陵精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事宜，公司与邮储银行铜陵分行签署了《连

带责任保证合同》，为铜陵精达与其签订的《电子商业汇票银行承兑业务总协议》

提供金额 4,000 万元连带责任担保。



8、因铜陵精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事宜，公司与中国银行铜陵分行签署了《保

证合同》，为铜陵精达与其签订的《商业汇票承兑总协议》提供金额 3,000 万元

连带责任担保。

9、因铜陵精达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技术”）开立银行承兑

汇票事宜，公司与邮储银行铜陵分行签署了《连带责任保证合同》，为新技术与

其签订的《电子商业汇票银行承兑业务总协议》提供金额 3,000 万元连带责任担

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为满足公司下属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2025 年 12 月 26 日，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董事

会同意公司为 12 家全资子公司、孙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18,000 万元的

担保。

2026 年 1 月 12 日，公司召开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上述

议案。

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铜陵精达漆包线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

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精达股份直接持股 100%

法定代表人 秦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700672641062D

成立时间 2008-04-10

注册地 安徽省铜陵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注册资本 4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漆包电磁线、裸铜线、电线电缆的生产和销售及售后服务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6年 3月 31日/2026

年 1-3 月（未经审计）

2025年12月31日/2025

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416,829.32 351,870.82

负债总额 316,136.16 254,510.13

资产净额 100,693.16 97,360.69

营业收入 238,071.91 859,800.96

净利润 3,332.48 9,927.23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天津精达漆包线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

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精达股份直接持股 100%

法定代表人 秦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0761269506W

成立时间 2004-5-20

注册地 天津东丽经济开发区四纬路

注册资本 9,835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销售并制造特种电磁线、特种漆包线、聚氨酯复合尼龙漆包线、

异形漆包线、裸铜线。（涉及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执

行;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或批准文件经营）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6年 3月 31日/2026

年 1-3 月（未经审计）

2025年12月31日/2025

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7,989.82 136,169.64

负债总额 100,386.33 100,013.67

资产净额 37,603.49 36,155.97

营业收入 78,040.77 275,769.29

净利润 1,447.52 5,843.95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铜陵顶科线材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

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精达股份直接持股 100%

法定代表人 陈鼎彪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7007285297913

成立时间 2001-06-15

注册地 安徽省铜陵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金属丝绳及其制品制造；金属丝绳及其制品销售；有

色金属压延加工；金属材料销售；电线、电缆经营；货物进出口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

目）许可项目:电线、电缆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6年 3月 31日/2026

年 1-3 月（未经审计）

2025年12月31日/2025

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5,269.33 136,940.40

负债总额 83,038.58 77,836.94

资产净额 62,230.74 59,103.46

营业收入 73,729.11 300,264.71

净利润 256.15 5,116.40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铜陵精达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

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 全资孙公司（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精达股份间接持股 100%

法定代表人 汪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700060827931Q

成立时间 2013-01-11

注册地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新城办事处街道西湖三路 1799 号

注册资本 25,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新材料技术研发;电线、电缆经营;金属丝绳及其

制品制造;金属丝绳及其制品销售;货物进出口(除许可业务外，

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电

线、电缆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6年 3月 31日/2026

年 1-3 月（未经审计）

2025年12月31日/2025

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3,631.79 68,664.33

负债总额 84,066.81 30,466.98

资产净额 39,564.98 38,197.35

营业收入 62,075.90 213,453.54

净利润 1,367.63 7,044.63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天津顶科线材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

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 全资孙公司（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精达股份间接持股 100%

法定代表人 陈鼎彪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221MAD71DY202

成立时间 2023-12-14

注册地 天津市宁河区潘庄工业区天宁工业园 B5、B9、B10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金属丝绳及其制品制造；金属丝绳及其制品销售；有

色金属压延加工；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

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活动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6 年 3 月 31 日/2026

年 1-3 月（未经审计）

2025年12月31日/2025

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636.00 13,788.40

负债总额 15,488.00 7,838.31

资产净额 6,148.00 5,950.09

营业收入 15,840.00 4,521.38

净利润 197.00 810.0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精达股份为天津精达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农业银行天津东丽支行

债务人：天津精达漆包线有限公司

2、担保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金额：20,250 万元人民币

4、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合同项

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主合同项下存在分期履行债务的，该合同的保证期间为

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一切合理费用。

（二）精达股份为铜陵顶科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邮储银行铜陵分行

债务人：铜陵顶科线材有限公司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金额：3,000 万元人民币



4、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保证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借款本金、利息（包

括但不限于复利、逾期利息、罚息）、手续费及其他费用、税款、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债务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保全费、执行费用等）。

（三）精达股份为铜陵顶科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铜陵分行

债务人：铜陵顶科线材有限公司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金额：3,000 万元人民币

4、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如债权为分期

清偿，则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

三年。

5、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构成主债权，包括本金、利息、罚息、

复利、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保全费、执

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四）精达股份为天津顶科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华夏银行天津分行

债务人：天津顶科线材有限公司

2、担保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金额：4,000 万元人民币

4、保证期间：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



5、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汇率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

师费等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

（五）精达股份为铜陵精达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农行铜陵开发区支行

债务人：铜陵精达漆包线有限公司

2、担保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金额：40,500 万元人民币

4、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合同项

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主合同项下存在分期履行债务的，该合同的保证期间为

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一切合理费用。

（六）精达股份为铜陵精达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工行铜陵百大支行

债务人：铜陵精达漆包线有限公司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金额：6,000 万元人民币

4、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保证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借款本金、利息（包

括但不限于复利、逾期利息、罚息）、手续费及其他费用、税款、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债务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保全费、执行费用等）。



（七）精达股份为铜陵精达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邮储银行铜陵分行

债务人：铜陵精达漆包线有限公司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金额：4,000 万元人民币

4、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保证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借款本金、利息（包

括但不限于复利、逾期利息、罚息）、手续费及其他费用、税款、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债务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保全费、执行费用等）。

（八）精达股份为铜陵精达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铜陵分行

债务人：铜陵精达漆包线有限公司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金额：3,000 万元人民币

4、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如债权为分期

清偿，则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

三年。

5、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构成主债权，包括本金、利息、罚息、

复利、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保全费、执

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九）精达股份为新技术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邮储银行铜陵分行

债务人：铜陵精达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金额：3,000 万元人民币

4、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保证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借款本金、利息（包

括但不限于复利、逾期利息、罚息）、手续费及其他费用、税款、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债务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保全费、执行费用等）。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孙公司的担保，公司拥有被担保人的控制

权，且其现有经营状况良好，因此担保风险可控。公司董事会已审慎判断被担保

人偿还债务的能力，且上述担保符合公司下属公司的日常经营需要，有利于公司

业务的正常开展，不会影响公司股东利益，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孙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下属公司持续发展，

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的担保行为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6 年 4 月 28 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455,037 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2.13%,本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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